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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8_B6_E6_89_80_E6_c36_52666.htm [案情] 原告 罗文辉、姜

洪帮 被告 钦州市钦南区水运三公司、李国庆、陈保生2001

年2月5日原告所属的“桂北渔16311”号渔船自北海起航，开

往涠洲岛附近海域从事捕捞作业。次日上午，约11时30分，

一艘名为“海龙1”号的大船快速驶近并撞到渔船船尾角，致

使渔船右尾角被撞散、机舱进水。碰撞后不久“桂北渔16311

”号沉没，船上人员全部落水。约40分钟后，落水人员获救

。另查明，“桂北渔16311”号船系木质单底拖渔船，登记船

主为蓝庆强。2000年8月，蓝庆强将该渔船卖给刘世连。同

月10日刘世连又以68000元的价格将其卖给原告罗文辉、姜洪

帮。两次转让均未办理船舶过户登记手续，登记船主仍为蓝

庆强。“海龙1”号轮为钢质油船，船舶所有人为被告李国庆

、陈保生，1998年5月13日起至2003年5月12日，该船以光船租

赁的形式租给被告钦州市钦南区水运三公司（以下简称水运

公司）。[审判]北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的桂北渔

“16311”号渔船和被告所属“海龙1”号船舶在驾驶船舶过

程中都有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有关规定的行为

。根据该规则第十五条之规定，并综合本案中的各种因素，

原被告船舶对碰撞事故的发生互有过失，被告应对本次事故

承担65%的责任，原告应对本次事故承担35%的责任。原告的

渔船损失和其他物质损失共计112390元，被告应承担其中65%

即73053.50元的赔偿责任。“桂北渔16311”号渔船经历了两

次所有权的变更，最后的受让人为原告，但该两次所有权转



移均未依法进行船舶变更登记。根据《海商法》第九条第一

款的规定，船舶的最后受让人罗文辉、姜洪帮不得以未经登

记为由来对抗第三人的权利要求；而在本案中其以权利人的

身份主张权利，则不存在对抗第三人的问题，其合法权利应

予支持，故本案的船舶碰撞赔款应直接付给罗文辉、姜洪帮

。水运公司作为光船承租人，全面负责船舶的运营管理工作

，故应对该碰撞事故首先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出租人即船东 

李国庆、陈保生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钦州市钦南区水运三公司赔付原告罗文辉、姜洪帮

船舶碰撞损失73053.50元，被告李国庆、陈保生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偿；二、驳回原告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29.30元，由原告罗文辉、姜洪帮负

担1843.30元，被告钦州市钦南区水运三公司负担2486元。船

舶评估费2000元，由被告钦州市钦南区水运三公司负担。 上

诉人水运公司、李国庆、陈保生上诉称，被上诉人不是涉案

渔船的合法所有人或经营人，依法不具备一审原告的诉讼主

体资格，对本案不享有诉权。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

被上诉人的起诉。被上诉人罗文辉、姜洪帮答辩称，“桂北

渔16311”号渔船，总吨少于20吨，不应适用《海商法》的有

关规定认定被上诉人不具备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该船

的原登记所有人蓝庆强及其住所地村民委员会、将船转卖给

被上诉人的刘世连其住所地村民委员会均出具书面证据证实

该船归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作为本案民事侵权行为的受

害人，有权提起诉讼。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桂北渔16311”号渔船经案外人蓝庆强转让给另一案外人刘



世连，刘世连再转让给本案被上诉人罗文辉、姜洪帮。该船

的两次转让均未向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该船登记的所有

人仍是蓝庆强。“桂北渔16311”号渔船的总吨不足20吨，本

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根据该条例第

五条第一款“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

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尽

管案外人刘世连认可被上诉人是该船的所有人，但因被上诉

人受让船舶未依法登记，他们之间的船舶转让的效力仅及于

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即被上诉人不得以

船舶所有人的名义向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船舶碰撞损害赔

偿。因此，两被上诉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是本案

适格的原告，其以船舶所有人的名义提出船舶碰撞损害赔偿

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不是“桂

北渔16311”船的所有权人，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承担赔偿

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第一百四十条第（十

）项的规定，裁定：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罗文辉、

姜洪帮的起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罗文辉、

姜洪帮负担。[要点]本案的争议焦点和处理涉及到对船舶所

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问题。 法律规范船舶物权变

动时，应进行登记，不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是为调整和

稳定船舶物权转换关系以登记为标尺，断定船舶物权正确性

推定效力而设立的基本准则。因此，判断船舶物权转换正确

性的第一关，就是要审查转移的船舶物权是否经过公示登记

。应该说，经登记具有公信力的船舶物权转换，是法律保护

的基础条件。依法转移并进行登记的权利，为正确权利。未



经登记，即使船舶物权转换的内容合法，也不能产生对抗第

三人的效力。《船舶登记条例》第五条第一款和《海商法》

第九条均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与消灭，应当向船

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2001年7

月20日的全国海事法院院长座谈会纪要第二条亦明确规定，

对根据船舶买卖合同等合法方式接受船舶，但没有依法进行

所有权登记的买受方，其与合同对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

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保护；但其对合同之外的第三人

提出的船舶所有权主张（包括以船舶所有人名义向他人请求

船舶损害赔偿等）或者抗辩，法院依法不应支持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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